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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宁县恩和镇材料临时转运场
“4·25”事故调查报告

2024年 4月 25日 15时 50分左右，中宁县恩和镇材料临时

转运场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2024年 4

月 26日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宁县恩和镇材料临时转运场“4·25”

事故调查组。事故调查组由市政府分管常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人

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、市应急局局长、中宁县分管副县长为副组

长，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总工会、中宁县公

安局等部门（单位）人员为成员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人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下设综合协调组、调查取证组、技术分析组、监管责

任调查组四个专项工作小组，并邀请安全技术专家参与指导，对

该起事故进行了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技术分析，查

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就事故防范整改措施提出了建议和意见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相关方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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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概况

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0月 13 日，住

所为中宁县白马乡朱路村扬水灌区朱路 10-046号，法定代表人李

某某，注册资本 300万元，公司类型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

人独资）。公司现有从业人员 6名。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；市政

道路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工程、地基及打桩工程建筑；普通道

路货物运输等。

（二）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用材料临时转运场情况

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用材料临时转运场位于中宁

县恩和镇华寺村华严寺附近，占地约 3亩，主要用于材料临时放

置。

（三）车牌号宁 AK1095 车辆及随车式起重机基本情况

车牌号宁 AK1095车辆，车辆类型重型栏板货车，使用货运，

品牌型号东风牌 DFV531QJSQGD50，核定载人数 2人，整备质

量 20800kg，核载质量 10070kg，外廓 12000×2550×3920mm，2023

年 10月 21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

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》，强制报废期止 2036年 4

月 25日，2024年 4月通过年检，有效期止 2025年 4月。

车牌号宁 AK1095车辆随车起重机型号 QVS14IVB，生产日

期为2021年3月18日，出厂编号024321030918，整机质量6100kg，

最大起重量 14000kg，最大臂长 19.44m，出厂合格，生产厂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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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家庄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。

（四）驾驶员奚某某基本情况

奚某某，男，50 岁，身份证号：640103********0612，宁

AK1095货车车主。2003年 3月 18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

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》，证

号：640103********0612，准驾车辆 B2E，有效期 2015 年 3 月

20日至 2025年 3 月 20 日。2021 年 8 月 2 日取得建设工程机械

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《建设工程机械岗位操作证》，操作项目

随车式起重机操作，证号 JX02021300631，有效期 2021年 8月 2

日至 2027年 8月 1日。

（五）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用奚某某驾驶车牌号为

宁 AK1095 的车辆情况

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用奚某某驾驶车牌号为宁

AK1095 的车辆转运材料，只是口头约定，每月支付奚某某 2.4

万元费用，车辆所需油料由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，没

有签订相关合同，也没有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4年 4月 4日，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用由奚某某

驾驶车牌号宁 AK1095的车辆到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

租用的中宁县恩和镇华寺村华严寺附近材料临时转运场拉运材



- 4 -

料。奚某某主要工作是驾驶车牌号为宁 AK1095的车辆并使用随

车式起重机将材料临时转运场的铁件材料吊装在车上再行运出。

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某口头指派临时雇用

人员余某某配合驾驶员奚某某做好材料装车指挥及有关工作。

2024年 4月 25日 15时 50分左右，奚某某使用随车式起重

机吊装捆绑好的螺栓，当时螺栓堆放在车辆的正前方，余某某将

捆绑好的螺栓挂在随车式起重机挂钩上后，奚某某开始起吊臂，

奚某某起臂的时候余某某在车头右侧，奚某某开始往左转吊臂，

余某某又走到车辆左侧，此时，宁 AK1095牌号货车及随车式起

重机失衡发生左侧翻，宁 AK1095牌号车厢内的一块钢板滑落，

将余某某除头部以外的其他身体部分压在钢板下面。

事故发生后，车辆驾驶员奚某某将滑落钢板撬起，旁边其他

人员将余某某救出。奚某某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。20分钟左右，

“120”急救人员到达事故现场，当场检查确认，余某某没有生命体

征，宣告死亡，随后，余某某的遗体被送往中宁县殡仪馆。

事故发生后，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某

立即向中宁县恩和镇政府报告了事故情况。恩和镇政府接到事故

报告后，立即向中宁县应急管理局上报了该事故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善后处理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中宁县委、县政府、市应急、公安、工信、卫

健、消防等部门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了解事故情况，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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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初步原因，召开协调会议，就死者家属安抚赔偿及吸取事故

教训等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部署。市委、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，

要求市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提级调查。

（三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死者：余某某，男，48岁，身份证号：642222********003X，

海原县人。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

规定统计，核定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05万元。其中：丧葬及抚

恤费 100万元。

三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奚某某驾驶车牌号为宁 AK1095的车辆使用随车式起重机吊

装物品时，违章操作，没有按照随车式起重机操作要求，放下车

辆 4个液压支撑，只放下车前 2个液压支撑，且吊臂仰角在 30°

左右，违反《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276-2012）

4.1.5“工作时起重臂的最小仰角不得小于 45°”的规定，导致随车

式起重机在吊运货物过程中失衡发生左侧翻，车厢内一块钢板滑

落，造成 1名现场作业人员被砸中当场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。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没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建立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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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主要负责人、吊装指挥作业人员等各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职

责，岗位人员安全职责没有得到全面有效落实。

2.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。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没

有按照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

第 16号令）等规定，建立健全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没有得到全面落实。

3.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。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没

有按照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教育培训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

第 3号令）规定，对临时雇用人员余某某等人开展相应的安全培

训教育，临时雇用人员余某某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淡薄，在随车式

起重机吊装作业过程中，进入吊臂的作业半径范围内，不符合《建

筑施工起重吊装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276-2012）“3.0.23严禁在已

吊起的构件下面或起重臂下旋转范围内作业或行走”的要求。

4.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严格。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

要负责人李某某、吊装现场指挥人员余某某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奚

某某驾驶车牌号为宁 AK1095的车辆使用随车式起重机吊装物品

时，没有按照随车式起重机操作要求使用随车式起重机吊装物品

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。且该公司未按照《建筑施工起重吊

装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276-2012）“3.0.5 吊装作业区四周应设置

明显标志，严禁非操作人员入内。夜间施工必须有足够的照明”

的要求，在吊装作业区设置明显标志、拉设警戒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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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外包项目运输管理缺失。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用

奚某某驾驶车牌号为宁 AK1095的车辆使用随车式起重机在公司

租用的中宁县恩和镇华寺村华严寺附近临时材料转运场拉运材

料，没有明确双方的义务和安全责任，没有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

议，没有明确吊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，管理措施没有得到有

效落实，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消除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随车式起重机操作人员违

规操作导致的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国务院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对事故责任做出认定，并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提出如下处

理意见：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余某某，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雇用人员，作为随

车式起重机吊装作业现场指挥人员，对奚某某违规操作随车式起

重机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。且在 2024年 4 月 25日 15时

50分左右，违反《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276-2012）

“3.0.23 严禁在已吊起的构件下面或起重臂下旋转范围内作业或

行走”的要求，进入随车式起重机吊臂的作业半径范围内，因随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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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起重机失衡发生左侧翻，被车厢内滑落的钢板砸中死亡，应当

追究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移交追究刑事责任人员

奚某某，车牌号为宁 AK1095的车辆驾驶员。2024年 4月 25

日 15时 50分左右，未按照随车式起重机操作规定，违规操作车

辆随车式起重机，导致随车式起重机在吊运物品过程中失衡发生

左侧翻，车厢内钢板滑落，造成 1名现场作业人员当场死亡。鉴

于可能涉嫌犯罪，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追究行政责任人员

李某某，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。未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履行其有关的安全

生产职责，未建立健全公司安全生产岗位职责、安全管理制度，

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力，对发现奚某某违规使用随车

式起重机吊装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，对 2024 年 4月

25日 15时 50分左右发生的中宁县恩和镇华寺村华严寺附近材料

临时转运场吊装车辆侧翻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处上一年

年收入百分之四十（72000元×40%=288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事故单位责任处理意见

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，存

在未按照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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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第 16号令）等规定标准建立健全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；

未按照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教育培训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

第 3号令）规定，对临时雇用人员余某某等人开展相应的安全培

训教育；未按照《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276-2012）

“3.0.5 吊装作业区四周应设置明显标志，严禁非操作人员入内。

夜间施工必须有足够的照明”的要求，在吊装作业区设置明显标

志、拉设警戒线；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

八条规定，与雇用人员奚某某签订安全生产协议，明确双方的义

务和安全责任，吊装作业现场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统一管理，

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消除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

处罚规定》（应急部令第 14号）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建

议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给予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万

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五、对有关监管问题处理建议

属地监管部门和有关行业及有关人员的问题，建议由中宁县

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处理，并在事故批复后 3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

况报市应急管理局和市安委办备案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，提出如

下措施建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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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单位

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确保生产安全。一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加强岗位人

员监督考核，督促从业人员全面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职责。二是完

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要严格按照《安全生产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等规定，建立健全公司安全管理制度和安

全操作规程，并严格执行。三是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教育。要按照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教育培训规定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对

从业人员开展相应的安全培训教育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和风

险防范意识，杜绝违规违章行为发生。四是严格作业现场安全管

理。要加大作业现场安全检查力度，及时纠正和制止违章违规行

为。要开展风险辨识，及时发现消除事故隐患，设置明显警示标

志，落实现场安全措施。五是加强外包作业管理。要加强对雇用

车辆及随车式起重机使用管理，明确双方的义务和安全生产责任，

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吊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，有效

落实外包作业安全管理措施。

（二）相关管理部门

中宁县人民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要认真总结事故教训，进一

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。一是牢记“以人为本，坚

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”的安全

发展理念。切实压实政府的管理责任、行业的监管责任和企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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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，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二是中宁县人民政府

和行业监管部门要组织全面开展安全检查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

产措施，将安全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。三是有关监管部门要按照

监管职责分工，举一反三，加强类似企业的全链条，多方面的监

督执法，依法依规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从严查处。对不具备安全生

产条件的企业要停产整顿，防止带病运行，引发事故。


